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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11日特別會議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政制發展  
 
 
目的  
 
  本文件概述立法會議員就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

法 (下稱 "兩個產生辦法 ")所提出的事項 (第 20至 33段 )，以及就 2017年
行政長官及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所提出的事項 (第 37至 48段 )。  
 
 
背景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現行產生辦法  
 
2.  目前，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

會 (下稱 "選委會 ")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選委會委員共 1 200
人，來自 4個界別。選委會的 4個界別由 38個界別分組組成 (詳情載於

附錄 I)。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須由不少於 150名提名人 (即選委會委

員 )提名。此外，候選人須取得超過 600張有效票才可當選。  
 
3.  立法會現有 70個議席，半數經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另一半經

功能界別選舉產生。分區直接選舉採用比例代表制下的名單投票

制，並以 大餘額方法計算選舉結果， 35個議席分 5個地方選區選

岀。在功能界別選舉方面，35個議席經 29個功能界別選出。經 5個地

方選區及 29個功能界別分別選出的議員人數載於附錄 II。  
 
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程序  
 
4.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

區 ")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

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

定， 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

普選產生的目標。  



 
5.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終

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6.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分別由《基本法》附件

一及附件二規定。根據《基本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下
稱 "全國人大常委會 ")於2004年 4月 6日通過 "關於《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 "(下稱 "《解釋》")，修改兩個產生辦法要

走 "五部曲 " ⎯⎯ 
 

第一部：  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提請全國

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  
 
第二部：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可就兩個產生辦法進行修改；  
 
第三部：  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議

案，並經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第四部：  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及  
 
第五部：  行政長官將《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相關修正

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批准

或備案。  
 
7.  關於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發展，議員

可參閱秘書處就同一課題為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2月 9日特別會

議發出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2)451/13-14(02)號文件 )的第 7至
14段，以了解詳情。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政制發展綠皮書》  
 
8.  政務司司長在 2007年 7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制發展

綠皮書》(下稱 "綠皮書 ")發表聲明。綠皮書綜述策略發展委員會和社

會各界就實施普選的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提出的不同意見，並把

有關意見歸納為多類方案，以便公眾討論。綠皮書亦述及，應否採

用 "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 "的方式。  
 
9.  政府當局於 2007年 12月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

告》 (下稱 "綠皮書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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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年 12月 29日的決定  
 
10.  2007年 12月 12日，行政長官把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

展諮詢情況及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

告 "(下稱 "行政長官報告 ")和綠皮書報告一併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11.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行政長官報告後，於 2007年 12月 29
日作出關於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 (下稱 "《 2007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內容

概述如下  ⎯⎯ 
 

(a) 可於 2017年及 2017年以後分別普選行政長官及立法會全體

議員；  
 
(b) 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選舉，以及2012年第五屆立法會的

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c) 就第五屆立法會而言，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

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  
 
(d) 立法會對法案及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及  
 
(e) 在不違反上述決定的前提下，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可按照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六十八條及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

作出適當修改。  
 
有關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諮詢文件  
 
12.  行政長官在策略發展委員會轄下成立政制發展專題小組，在

《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所訂定的框架內，聚焦討論 2012年
的兩個產生辦法。  
 
13.  在 2009年 11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務司司長就同日發表

的上述諮詢文件發表聲明，並宣布展開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工作。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  
 
14.  在 2010年 4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務司司長就 2012年兩

個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發表聲明。有關的文件就 2012年的兩個產生

辦法提出詳細建議，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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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a) 選委會委員人數由目前的 800人增加至 1 200人；  
 
(b) 按相同比例增加選委會 4個界別的委員名額，即每個界別增

加 100個委員名額；  
 
(c) 在第四界別 (即政界 )新增的 100個議席中， 75席分配予民選

區議員，加上原來的 42個議席，區議會界別分組日後共有 117
個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的議席，即委任區議員不會參與互

選。至於餘下 25個新增議席，10席分配予立法會，全國政協

委員增加 10席，鄉議局增加 5席；  
 
(d) 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人數維持在選委會委員人數的八分之

一。現階段不設提名人數上限；及  
 
(e) 就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而言，行政長官不屬於任何政黨的規

定不作改變，但長遠可作檢討。  
 

立法會產生辦法  
 

(f) 議席數目由 60席增加至 70席，分區直選和功能界別各佔 35
席；  

 
(g) 新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以及原有的一個區議會議席，全

數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即委任區議員不會參與互選；  
 
(h) 6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的互選方式採取 "比例代表制 "；及  
 
(i) 維持現有安排，即非中國籍或持有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可參選 12個功能界別議席。  
 
15.  內務委員會在 2010年 4月 16日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建議方

案。該小組委員會於 2010年 6月 11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作。 
 
16.  行政長官在 2010年 6月 21日宣布，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按 "
一人兩票 "模式產生 2012年新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政府宣布，當

局會透過本地立法，藉以下選舉安排落實有關方案  ⎯⎯ 
 

(a) 新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的候選人本身必須是民選的區議

員，他們必須獲得民選區議員提名才可參選，並會由現時在

功能界別沒有投票權的登記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選民

基礎大約是 320萬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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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原來的一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

即委任區議員將不會參與互選。  
 
17.  立法會於 2010年 6月 24日及 25日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政府就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修正案 (草案 )提出的議案。根據2012年行政長官

產生辦法的修正案 (草案 )，選委會委員人數將由目前的 800人增至

1 200人。選委會 4個界別將會每個增加 100席。根據 2012年立法會產

生辦法的修正案 (草案 )，循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席及經功能界別產生的

議席將會各由 30席增加至 35席。  
 
18.  上述修正案 (草案 )於 2010年 6月 29日獲行政長官同意，並於

2010年 7月 28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2010年 8
月 28日分別對《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及對《基本法》附件二的

修正案予以批准及備案。  
 
《 2010年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 )條例草案》及《2010年立法會 (修訂 )條
例草案》  
 
19.  上述兩項條例草案於 2010年 12月 15日提交立法會。《 2010
年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將選委會每個界別的委員名額

增至 300人、在選委會各界別分組中分配該等新增議席，以及作出與

區議會界別分組、中醫界界別分組及其他有關事宜相關的改動。

《 2010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透過增加 5個地方選區議席及

增設一個設有 5個議席的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 (即區議會 (第二 )功能

界別 )以擴大立法會的議席數目，以及作出其他與立法會選舉相關的

改動。這兩項條例草案於 2011年 3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得通過。  
 
議員就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所提出的事項  
 
選委會的組成  
 
20.  部分議員認為，為配合在 2017年全面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政

府當局應擴大選委會各界別分組的選民基礎，使選委會更具廣泛代

表性。部分議員建議，應在選委會的相關界別加入新的界別分組或

其代表 (例如地產代理、少數族裔、中小企、婦女和青年 )。政府當局

表示，曾考慮在選委會增設新的界別分組的建議，但由於有關建議

涵蓋範圍廣泛的不同組織，故此認為社會在現階段不大可能就此方

面達成共識。政府當局強調，把選委會委員數目由 800人增加至 1 200
人的建議，將會提升選委會的代表性，並有助在 2017年落實普選行

政長官時，把選委會轉化為提名委員會。  
 

 5



21.  部分議員建議，應把選委會第四界別的 100個新增議席全數

分配予民選區議員，以增加選委會的民主成分。政府當局認為，當

局建議把選委會第四界別 100個新增議席中的 75席分配予有民意基

礎的民選區議員，將會大幅增加選委會的民主成分。政府當局認為，

把餘下 25席分配予立法會議員、全國政協委員及鄉議局，是恰當的

做法。  
 
22.  部分議員認為，把新增議席分配予選委會的現有界別分組

時，應按各個界別分組的選民人數分配，而非按照現有議席的分配比

例。政府當局解釋，當局旨在增加選委會選舉的民主成分，並主要透

過增加選委會第四界別的民選區議員的比例來達成此目的。至於選委

會首3個界別，政府當局認為宜沿用既定機制，按均衡參與的原則，

以相同比例增加各界別分組的議席數目。  
 
23.  部分議員認為，市民大眾在選委會內並沒有充分代表，故此

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增加選委會第一、第二及第三界別內由直選或間

選產生的市民代表的數目，以增加選委會的民主成分，以期 終達

至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經竭盡所能，增加

選委會的民主成分，為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鋪路。根據當局就選委

會的組成所提出的建議，共有152名委員直接或間接由地方選區選舉

產生 (即 35名直選立法會議員及 117名區議會代表 )。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機制  
 
24.  部分議員認為，當局建議將提名人數由 100人增加至 150人，

將會令泛民主派難以提名候選人參選行政長官。然而，部分其他議

員認為，把提名門檻維持在目前的水平，即選委會總委員人數八分

之一的比例，已令行政長官選舉存在競爭。政府當局亦認為，按照

其目前建議把提名門檻維持在目前的水平，即選委會總委員人數八

分之一的比例，泛民主派人士將有能力在選委會中爭取到所需的 150
個提名，在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中提名候選人參選。  
 
25.  部分議員關注到，預期勝算甚高的候選人可能會取得極多提

名，以致其他有意參選的候選人難以取得足夠的提名人數。這些議

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訂定提名人數上限，令行政長官選舉是一場真正

有競爭的公平選舉。政府當局認為，可以有超過一名候選人取得 150
名選委會委員的支持，而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將會是一場有競爭的

選舉。政府當局因此認為沒有必要就一名候選人取得的提名人數設

定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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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26.  部分議員認為，《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訂明的行政長官不屬

任何政黨的現行規定會妨礙政黨發展，而政黨在培養政治人才方面

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認為，政黨發展對培養香港政治人才至

為重要。他們並建議，尤其是倘若行政長官可由具政黨背景的人士

出任，政府當局更應考慮制定政黨法，以促進政黨的發展並對其作

出規管。  
 
27.   政府當局表示，市民普遍認為，應在 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

舉中保留相關規定，以確保行政長官在處理不同政黨的訴求時保

持不偏不倚，但此規定長遠而言可作檢討。  
 
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  
 
28.  部分議員認為，藉着設立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 (即區議

會 (第二 )功能界別 )來增加功能界別議席，會令日後廢除功能界別制

度更加困難。他們亦詢問，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的 "一人兩票 "選舉辦

法在 2012年後會否繼續存在，並成為落實立法會普選的模式。然而，

部分其他議員支持設立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的建議，並認為此項建

議令香港得以朝着立法會普選的方向邁出一步。  
 
29.  政府當局表示，在 2012年設立 5個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議

席，會增加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分，有利落實 2020年立法會普選。 
 
30.  部分議員認為，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的提名門檻應降低至 10
人，而不是 15人，讓更多候選人可參與選舉。政府當局認為，若按

建議把提名門檻定為 15人，以 5名候選人為一張名單計算，每名候選

人平均只需要 3名提名人，此門檻已很低，屬合理水平。採用 15人的

擬議提名門檻後，當局預期第四屆區議會的 412名民選區議員可提名

多約 20名候選人／ 20張候選人名單，從而確保新的區議會功能界

別選舉有足夠的競爭。  
 
每個地方選區選出的議員數目  
 
31.  隨着 2012年第五屆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增至 70個，政府當局建

議在《 2010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內，把地方選區數目維持在 5
個，每個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不得少於 5席，亦不得多於 9席。政府

當局解釋，若一個地方選區有太多議席，可能會出現當選議員只獲

得甚少選票的情況。部分議員認為，當局所提每個地方選區獲分配 5
至 9個議席的建議屬恰當。然而，這些議員亦認為，隨着人口和地區

直選議席數目增加，長遠而言，政府當局應考慮增加地方選區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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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例如由 5個增加至 6個，以期縮窄各地方選區之間的議席數目差

距。  
 
32.  部分議員指出，新界西地方選區預期會有多達 9個議席，屆

時將會有眾多候選人／候選人名單角逐議席，以致選民難以清楚知

悉候選人的政綱。他們建議增加地方選區的數目，使每個地方選區

只有 5或 6席，例如將新界西地方選區和新界東地方選區各自分為兩

個地方選區。另一個做法是，政府當局應考慮把 35個地方選區議席

平均分配予 5個地方選區，從而避免一個地方選區有多達 9個議席的

情況。  
 
33.  政府當局解釋，重劃現有地方選區界線，對現任議員的工作

及競選活動會造成影響。然而，政府當局同意，日後若進行檢討，

會考慮 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經驗及議員的意見。  
 
 
2017年行政長官及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  
 
34.  行政長官於 2013年 10月 17日宣布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處理有關政制發展的公眾諮詢工作，當局其後

於 2013年 12月 4日發表上述諮詢文件。政務司司長在 2013年 12月 4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就該諮詢文件發表聲明，並宣布展開為期 5個月的公

眾諮詢，諮詢期將於 2014年 5月 3日結束。  
 
35.  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列出多項可考慮的重點

議題，包括： (a)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 (b)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

礎； (c)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 (d)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的程序； (e)普選行政長官的投票安排； (f)任命行政長官的程序與本

地立法的銜接；及 (g)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36.  關於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列出多項可考慮的重點議

題，包括： (a)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和組成； (b)功能界別的組成和選民

基礎；及 (c)分區直選的選區數目和每個選區的議席數目。  
 
議員就 2017年行政長官及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所提出的事項   
 
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  
 
37.  部分議員促請政府當局闡釋當局如何理解 "民主程序 "的涵

義，以釋除有關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提名程序中可能設有篩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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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慮。政府當局表示，有關 2017年實行普選時提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的民主程序，將由第四屆政府負責就此訂定具體建議。  
 
38.  部分議員強調，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該公平公

開，當局不應使用高提名門檻把準候選人拒諸門外。這些議員強調，

公眾應享有提名權、參選權及投票權，以實行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當局不應透過提名委員會進行任何 "篩選 "或 "預選 "。有建議認為，任

何人如獲得某個數目的選民 (例如不少於 5萬名選民 )聯署，並經提名

委員會核實，即可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然而，部分其他議員認為，

此項建議與《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符。

他們認為，將《基本法》所訂明由提名委員會作出提名的權利詮釋

為純粹作出核實的權利，屬錯誤的詮釋。  
 
39.  關於提名程序，政府當局表示，從《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清

晰可見，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權只在於提名委員會，而且是

實質提名權。任何繞過提名委員會提名程序或削弱提名委員會實質

提名權的建議，都可能被視為不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

在 2013年 12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務司司長引述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1 近期的講話，指出《基本法》只授權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  

                                           

 
40.  在 2013年 12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提到近期的民意

調查結果顯示逾六成受訪者支持 "公民提名 "，並且建議政府當局就這

個方案進行公眾諮詢。政務司司長表示，《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

決定》已為香港提供明確的普選時間表，目前的工作是要就行政長

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和普選的相關事宜凝聚社會共識。為

此，政府當局會在公眾諮詢中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41.  部分議員認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若建基於 2012年選舉第四

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委會，則當局可考慮對選委會現時的組成方式

略作調整，例如是減少漁農界界別分組的委員數目，以及擴大某些

界別分組 (例如金融服務界 )的選民基礎，使日後的提名委員會更具代

表性。  
 

 
1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張榮順於 2013年 11月 21日至 23日訪港，與香港特區官員及社會人士就《基本

法》的相關事宜和政改等其他事宜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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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 2013年 12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部份議員要求政務司司

長澄清，政府當局是否認為提名委員會須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

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政務司司長表示，目前，根據《基

本法》附件一，行政長官須由一個 "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 "
選出。由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亦須達至 "廣泛代表性 "，參照選委會的

組成來成立提名委員會，將可大大提高提名委員會符合《基本法》

有關規定的機會。  
 
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數目  
 
43.  部分議員指出，《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只提到提名

委員會須 "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這些議員認為，政府當

局在考慮應有多少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可獲提名時，不應在人數上設

定任何限制。政府當局解釋，在考慮這課題時，當局需要同時考慮

候選人是否有足夠的認受性、是否能讓有意參選的人有公平的參與

機會，以及有否確保選舉有競爭性。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對關乎此

課題的不同意見持開放態度。  
 
《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下稱 "《公約》")第二十五條所訂
的普及和平等選舉原則   
 
44.  部分議員認為，香港的普選應符合《公約》第二十五條 2 所
訂的普及和平等選舉原則。他們指出，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審

議香港特區根據《公約》提交的報告後，在其發表的審議結論中重

申，立法局／立法會的選舉制度並不符合《公約》第二十五條的規

定，而且直接選舉一俟引入立法會，就第二十五條 (丑 )款訂立的保留

條文將不再適用。政府當局表示，《公約》並無強加任何特定的選舉

制度。香港能達致普選源於《基本法》，而非《公約》。政府當局亦

指 出 ， 在 2009 年 陳 裕 南  訴  律 政 司 司 長 一 案 (HCAL32/2009 及

HCAL55/2009)中，高等法院裁定，就《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訂

立的保留條文繼續適用於香港特區。  
 
45.  在 2013年 12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務司司長請議員察

悉，任何政治體制的設計和制訂都需要顧及相關地方的歷史背景，

更需要建基於當地的憲制基礎及特性。因此，在討論 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及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時，需要考慮香港特區成立的歷史

                                            
2 《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訂明，凡屬公民，均應有權利及機會在真正、定期之選舉

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行之，以保證選民意

志之自由表現。聯合王國政府在 1976年將《公約》引伸至香港時，加入了下列保留條

文 ⎯⎯ 

"聯合王國政府就第二十五條 (丑 )款可能要求在香港設立經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

局，保留不實施該條文的權利。 " 
 10



背景、明白香港特區的獨特憲制地位，以及了解以《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為基礎的法律框架。  
 
功能界別的存廢  
 
46.  部分議員認為，功能界別議席應在 2016年一次過取消，否則

政府當局應就 2020年達至全面取消該等議席提供路線圖。  
 
47.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行

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

的辦法。因此， 2016年立法會選舉不會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

辦法。政府當局亦表示， 2020年立法會的普選模式會由第五屆政府

處理。至於 2016年的第六屆立法會，政府當局表示可考慮應否擴大

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政府當局表示，近期當局收到下列與功能界

別選民基礎有關的意見  ⎯⎯ 
 

(a) 應廢除 "公司票 "，由該等公司的工作人員或管理人員投票代

替；  
 
(b) 應擴闊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盡量涵蓋具備相關專業資格和

工作經驗的選民；  
 
(c) 可由相關業界提名候選人，交給全港合資格選民以 "一人一

票 "的方式選出；及  
 
(d) 可組合各功能界別為數個較大的功能界別，變相使每名候選

人需要面對更多和背景更闊的選民。  
 
政府當局表示沒有預設立場，並且願意在公眾諮詢中聽取各種意見。 
 
48.  部分議員認為應取消新增的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部分其

他議員則建議政府當局就這個新增功能界別的存廢諮詢公眾。政府

當局表示對此事並無預設立場，歡迎社會人士就新增的區議會 (第二 )
功能界別的未來路向提出意見及建議。  
 
 
最新發展情況 

 

49.  政制事務委員會於 2013年 12月 9日舉行了特別會議，與政改

諮詢專責小組討論《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諮詢文件》。事務委員會已訂於 2014年 1月 11日及 1月 18日舉行兩

次特別會議，聽取公眾對諮詢文件的意見。  
 
 11



 12

 
相關的議案辯論及立法會質詢 

 
50.  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辯論的相關議案一覽表及曾在立法

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一覽表，分別載於附錄 III及 IV。  
 
 
相關文件  
 
5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V，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月 9日  
 
 



 

 
附件四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第一界別 (工商、金融界)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1.  飲食界 17 

2.  商界(第一) 18 

3.  商界(第二) 18 

4.  香港僱主聯合會 16 

5.  金融界 18 

6.  金融服務界 18 

7.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16 

8.  酒店界 17 

9.  進出口界 18 

10.  工業界(第一) 18 

11.  工業界(第二) 18 

12.  保險界 18 

13.  地產及建造界 18 

14.  紡織及製衣界 18 

15.  旅遊界 18 

16.  航運交通界 18 

17.  批發及零售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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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第二界別 (專業界)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18.  會計界 30 

19.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30 

20.  中醫界 30 

21.  教育界 30 

22.  工程界 30 

23.  衞生服務界 30 

24.  高等教育界 30 

25.  資訊科技界 30 

26.  法律界 30 

27.  醫學界 30 

 

第三界別 (勞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28.  漁農界 60 

29.  勞工界 60 

30.  宗教界* 60 

31.  社會福利界 60 

32.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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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界別 (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的代表、 

鄉議局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3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36 

34.  立法會 70 

3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51 

36.  鄉議局 26 

37.  港九各區議會 57 

38.  新界各區議會 60 

 

 

* 宗教界界別分組六個指定團體提名的委員人數如下： 

  委員數目 

1.  天主教香港教區 10 

2.  中華回教博愛社 10 

3.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10 

4.  香港道教聯合會 10 

5.  孔教學院 10 

6.  香港佛教聯合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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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頁數 1/2  )
 

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  
由 5 個地方選區及 29 個功能界別選出的議員人數  

 
 

地方選區 
 

項 地方選區名稱

須選出的 
議員人數

   

1. 香港島 7 

2. 九龍西 5 

3. 九龍東 5 

4. 新界西 9 

5. 新界東 9 

 
 

功能界別 
 

項 功能界別名稱

須選出的 
議員人數

   

1. 鄉議局 1 

2. 漁農界 1 

3. 保險界 1 

4. 航運交通界 1 

5. 教育界 1 

6. 法律界 1 

7. 會計界 1 

8. 醫學界 1 

9. 衞生服務界 1 

10. 工程界 1 

11.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劃界 1 

12. 勞工界 3 

13. 社會福利界 1 

14. 地產及建造界 1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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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頁數 2/2) 
 
 
項 功能界別名稱

 
須選出的 
議員人數

   
15. 旅遊界 1 

16. 商界(第一) 1 

17. 商界(第二) 1 

18. 工業界(第一) 1 

19. 工業界(第二) 1 

20. 金融界 1 

21. 金融服務界 1 

22.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1 

23. 進出口界 1 

24. 紡織及製衣界 1 

25. 批發及零售界 1 

26. 資訊科技界 1 

27. 飲食界 1 

28 

29. 

區議會(第一) 

區議會(第二) 

1 

5 

   

   

 

 

附錄 II 



附錄 III 
 

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辯論的相關議案  
(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的情況 ) 

 
 

立法會會議日期  
 

議案  

1998年 7月 15日  
 

鄭家富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全面直選 "動議
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0年 1月 12日  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改革 "動議
議案辯論。該議案獲通過。  
 

2000年 6月 14日  梁智鴻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政制發展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獲通過。  
 

2002年 3月 13日  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第二任行政長官
選舉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3年 2月 19日  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改革的公眾
諮詢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3年 5月 21日  何俊仁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盡快落實普選行
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
案被否決。  
 

2003年 11月 12日  涂謹申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普選行政長官及
全體立法會議員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 2月 25日  鄭家富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立即諮詢市民對
普選的意見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 3月 17日  涂謹申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尊重及遵守《基
本法》所訂定的原則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
否決。  
 

2004年 4月 22日  馮檢基議員動議一項立法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

案，以便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

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 "進行辯論。該議案
被否決。  



立法會會議日期  
 

議案  

2004年 5月 5日  馮檢基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要求行政長官向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補充報告 "動
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 5月 19日  何俊仁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遺憾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否決 2007年及 2008年普選 "動
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 11月 10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改革 "動議
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 1月 5日  鄭經翰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發展專責小
組第四號報告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 3月 9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功能界別的弊
端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 11月 9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改革方案 "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 11月 30日  梁國雄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為在 2007年及
2008年實行全面普選進行全民公投 "動議議案辯
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 12月 7日  楊森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民主政制 "動議議
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6年 11月 22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普選行政長官 "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6年 11月 29日  李卓人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普選立法會 "動
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8年 1月 9日  陳偉業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發展綠皮
書》公眾諮詢報告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
決。  

2009年 1月 7日  吳靄儀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2012年政制發展
的公眾諮詢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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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2月 11日  何俊仁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拖延政制發展諮

詢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9年 6月 17日  梁國雄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香港政治制度改
革方案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9年 12月 2日  梁家傑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普選路線圖 "動
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10年 6月 9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改革 "動議
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11年 6月 30日  梁國雄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香港政治制度改
革方案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13年 2月 20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落實雙普選 "動
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13年 5月 29日  梁家傑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2017年行政長官
普選的民主程序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附錄 IV 
 

曾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  
(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的情況 ) 

 
 

立法會會議日期  
 

質詢  

1999年 12月 8日  
 

劉慧卿議員就 "更改選舉制度 "提出質詢。  
 

2001年 6月 13日  李柱銘議員就 "改善立法會的產生方法 "提出
質詢。  
 

2002年 11月 13日  劉慧卿議員就 "立法會功能團體選舉的安排 "
提出質詢。  
 

2003年 10月 8日  楊森議員就 "政制檢討的時間表 "提出質詢。
 

2004年 2月 18日  麥國風議員就 "香港的政制發展 "提出質詢。
 

2004年 6月 2日  李柱銘議員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關於《基本法》的解釋及2007年行政長官
和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 "
提出質詢。  
 

2004年 6月 9日  司徒華議員就 "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提出質詢。  
 

2004年 6月 9日  余若薇議員就 "功能界別的已登記選民 "提出
質詢。  
 

2004年 11月 10日  楊森議員就 "政制發展 "提出質詢。  
 

2005年 1月 26日  馮檢基議員就 "由功能團體選舉部分立法會
議員 "提出質詢。  
 

2005年 10月 19日  楊森議員就 "政制改革 "提出質詢。  
 

2005年 11月 30日  李永達議員就 "中產人士對全面普選的立場
及反應 "提出質詢。  
 
馬力議員就 "擴大選舉委員會 "提出質詢。  
 



 
2005年 12月 7日  李永達議員就 "收集市民對政制發展的意見 "

提出質詢。  
 

2005年 12月 21日  李柱銘議員就 "在香港設立兩院制 "提出質
詢。  
 

2006年 5月 17日  劉慧卿議員就 "香港落實普選須具備的條件 "
提出質詢。  
 

2006年 6月 14日  劉慧卿議員就 "雙普選 "提出質詢。  
 

2007年 1月 24日  李永達議員就 "對香港政制發展作出評論 "提
出質詢。  
 

2007年 5月 23日  梁耀忠議員就 "普選方案 "提出質詢。  
 

2007年 6月 20日  劉慧卿議員就 "普選行政長官 "提出質詢。  
 

2007年 6月 27日  湯家驊議員就 "香港特區的民主政制發展 "提
出質詢。  
 
李卓人議員就 "行政長官普選的候選人資格 "
提出質詢。  
 
梁家傑議員就 "普選方案 "提出質詢。  
 

2008年 1月 23日  劉慧卿議員就 "在 2012年實行行政長官及立
法會普選 "提出質詢。  
 

2008年 7月 2日  
 

劉慧卿議員就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
法 "提出質詢。  
 

2009年 12月 2日  黃成智議員就 "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存廢問題 "
提出質詢。  
 

2010年 1月 6日  余若薇議員就 "立法會功能界別 "提出質詢。
 

2010年 3月 3日  梁家騮議員就 "立法會對議案及法案的表決
程序 "提出質詢。  
 

2010年 3月 10日  謝偉俊議員就 "立法會功能界別 "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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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4月 28日  何俊仁議員就 "立法會功能界別 "提出質詢。
 

2010年 5月 26日  余若薇議員就 "功能界別 "提出質詢。  
 

2010年 6月 9日  陳淑莊議員就 "2012年政制方案宣傳策略 "提
出質詢。  
 

2010年 6月 23日  梁家傑議員就 "政制改革 "提出質詢。  
 

2010年 7月 14日  李永達議員就 "就修改 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
而提出的議案獲通過後的跟進工作 "提出質
詢。  
 

2010年 10月 20日  陳淑莊議員就 "立法會功能界別和法定團體
的劃分 "提出質詢。  
 
劉慧卿議員就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提出質
詢。  
 

2013年 3月20日  劉慧卿議員就 "政府就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
會提出的問題作出的回應 "提出質詢。  
 

2013年 3月 27日  涂謹申議員就 "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 "提出
質詢。  
 

2013年 5月 29日  梁家傑議員就 "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提出
質詢。  
 
單仲偕議員就 "有關功能界別的統計數字 "提
出質詢。  
 

2013年 7月 17日  劉慧卿議員就 "政制改革的公眾諮詢 "提出質
詢。  
 

2013年 10月 30日  梁家傑議員就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的工作 "提
出質詢。  
 

2013年 11月 13日  陳家洛議員就 "有關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宣
誓的建議 "提出質詢。  
 

 



附錄V 
 

政制發展  
 

有關文件  
 
 
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7年 7月 11日  立法會會議  《政制發展綠皮書》  

 
政務司司長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發表

的聲明  
 

2007年 7月 16日
及 25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在 2007年 7月 11日就《政制發
展綠皮書》與新聞界談話的內容  
[立法會CB(2)2471/06-07(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95/07-08號文件 ] 
[立法會CB(2)671/07-08號文件 ] 
 

2007年 9月 7日、
10 日 、 12 日 及
14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提交的

文件  
[立法會CB(2)2664/06-07(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84/07-08號文件 ] 
[立法會CB(2)680/07-08號文件 ] 
[立法會CB(2)943/07-08號文件 ] 
[立法會CB(2)1027/07-08號文件 ] 
 

2007年 10月 5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提交的

文件  
[立法會CB(2)2766/06-07(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大學和智囊團進行的普選

民意調查提供的資料  
[立法會 CB(2)2715/06-07(01)至 (12)號
文件 ] 
(只備中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818/07-08號文件 ] 

http://www.cmab-gpcd.gov.hk/tc/consultation/index.htm
http://www.cmab-gpcd.gov.hk/tc/consultation/index.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6cb2-statemen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6cb2-statemen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6cb2-statemen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6cb2-247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6cb2-247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6cb2-247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7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7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7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7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7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7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907cb2-266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907cb2-266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907cb2-266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05cb2-276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05cb2-276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05cb2-276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0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0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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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7年12月12日  立法會會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關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 2012年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

修改的報告》   
 
《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告》  
 
政務司司長就兩份有關香港政制發展

的報告所作的聲明  
 

2007年 12月 17日
及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在 2007年 12月 12日就兩份有關香港政
制發展的報告發出的新聞公報  
[立法會CB(2)592/07-08(04)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334/07-08號文件 ] 
[立法會CB(2)2739/07-08號文件 ] 
 

2008年 1月 21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  
 
在 2007年 12月 29日就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出的新聞公報  
[立法會CB(2)846/07-08(04)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615/07-08號文件 ] 
 

2008年 3月 17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為 "未來會議的討論議題 "及 "2012年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選舉委員會的人

數和組成及提名安排 "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177/07-08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248/07-08號文件 ] 
 

2008年 4月 23日  立法會會議  《 2007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
會報告  
[立法會CB(2)1665/07-08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repor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repor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repor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repor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repor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repor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repor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greenpaper-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greenpaper-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statemen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statemen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statemen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cb2-592-4-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cb2-592-4-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cb2-592-4-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2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2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2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2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2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2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ppr07122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ppr07122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ppr07122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ppr07122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ppr07122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ppr07122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cb2-846-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cb2-846-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cb2-846-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1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1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1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317cb2-117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317cb2-117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317cb2-117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3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3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3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bc/bc51/reports/bc510423cb2-166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bc/bc51/reports/bc510423cb2-166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bc/bc51/reports/bc510423cb2-166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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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8年 5月 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為 "2012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的策
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436/07-08號文件 ] 
 
題為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進一步
討論 "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694/07-08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841/07-08號文件 ] 
 

2008年 6月 16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223/07-08(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806/07-08號文件 ] 
 

2009年 2月 16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有關 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
的公眾諮詢及立法程序的工作時間表 "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829/08-09(03)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 "政制發展 "擬備的背
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829/08-09(04)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806/08-09號文件 ] 
 

2009年 10月 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09-2010年度施政綱領 "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32/09-10(01)號文件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發言稿  
[立法會CB(2)74/09-10(01)號文件 ] 
(只備中文本 ) 
 

2009年 11月 18日  立法會會議  政務司司長就《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
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發表的聲明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21cb2-143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21cb2-143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21cb2-143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519cb2-169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519cb2-169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519cb2-169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5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5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5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616cb2-222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616cb2-222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616cb2-222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6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6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6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216cb2-829-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216cb2-829-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216cb2-829-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216cb2-829-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216cb2-829-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216cb2-829-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090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090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090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19cb2-3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19cb2-3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19cb2-3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19cb2-7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19cb2-7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19cb2-7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6-ppr09111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6-ppr09111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6-ppr09111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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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9年 11月 26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

法諮詢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 "政制發展 "擬備的最
新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349/09-10(01)號文件 ] 
 

2010年 4月 14日  立法會會議  政務司司長就《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
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發表的聲明 
 

2010年 6月 11日  內務委員會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
議方案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1753/09-10號文件 ] 
 

2010年 7月 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有關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
法會選舉辦法的本地立法：需考慮的主

要議題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071/09-10(01)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 "有關 2012年兩個選舉
辦法的本地立法：需考慮的主要議題 "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2071/09-10(02)號文件 ] 
 

2010年 10月 30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產生辦法安排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50/10-11(01)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 "有關 2012年行政長官
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本地立法 "擬備的
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150/10-11(02)號文件 ] 
 

2011年 2月 18日  內務委員會  《 2010年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 )條例草
案》及《 2010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1034/10-11號文件 ] 
 

2013年 12月 4日  立法會會議  政務司司長就《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
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

發表的聲明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6-cppr09111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6-cppr09111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6-cppr09111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6cb2-34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6cb2-34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6cb2-34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hc/papers/hc0611cb2-175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hc/papers/hc0611cb2-175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hc/papers/hc0611cb2-175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9cb2-207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9cb2-207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9cb2-207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9cb2-207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9cb2-207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9cb2-207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30cb2-15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30cb2-15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30cb2-15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30cb2-150-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30cb2-150-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30cb2-150-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0218cb2-103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0218cb2-103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0218cb2-103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09-statement2013120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09-statement2013120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09-statement2013120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09-statement2013120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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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13年 12月 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二零一七年行政長官及
二零一六年立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

件》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451/13-14(01)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 "政制發展 "擬備的最
新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451/13-14(02)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月 9日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09cb2-45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09cb2-45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09cb2-45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09cb2-45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09cb2-45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09cb2-451-2-c.pdf

	ca0111cb2-628-1-c
	ca0111cb2-628-1-a-c
	ca0111cb2-628-1-b-c
	2012lce_appendix1_tc.pdf
	地方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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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界別 



	ca0111cb2-628-1-c-c
	ca0111cb2-628-1-d-c
	ca0111cb2-628-1-e-c


附錄III




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辯論的相關議案


(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的情況)


		立法會會議日期




		議案



		1998年7月15日




		鄭家富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全面直選"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0年1月12日

		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制改革"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獲通過。





		2000年6月14日

		梁智鴻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獲通過。





		2002年3月13日

		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第二任行政長官選舉"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3年2月19日

		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制改革的公眾諮詢"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3年5月21日

		何俊仁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盡快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3年11月12日

		涂謹申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2月25日

		鄭家富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立即諮詢市民對普選的意見"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3月17日

		涂謹申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尊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4月22日

		馮檢基議員動議一項立法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以便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進行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5月5日

		馮檢基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要求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補充報告"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5月19日

		何俊仁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遺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否決2007年及2008年普選"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11月10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制改革"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1月5日

		鄭經翰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告"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3月9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功能界別的弊端"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11月9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制改革方案"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11月30日

		梁國雄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為在2007年及2008年實行全面普選進行全民公投"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12月7日

		楊森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民主政制"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6年11月22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普選行政長官"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6年11月29日

		李卓人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普選立法會"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8年1月9日

		陳偉業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告"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9年1月7日

		吳靄儀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2012年政制發展的公眾諮詢"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9年2月11日

		何俊仁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拖延政制發展諮詢"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9年6月17日

		梁國雄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9年12月2日

		梁家傑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普選路線圖"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10年6月9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制改革"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11年6月30日

		梁國雄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13年2月20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落實雙普選"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13年5月29日

		梁家傑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民主程序"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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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628/13-14(01)號文件

檔　號：CB2/PL/CA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4年1月11日特別會議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政制發展


目的



本文件概述立法會議員就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下稱"兩個產生辦法")所提出的事項(第20至33段)，以及就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所提出的事項(第37至48段)。

背景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現行產生辦法

2.

目前，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下稱"選委會")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選委會委員共1 200人，來自4個界別。選委會的4個界別由38個界別分組組成(詳情載於附錄I)。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須由不少於150名提名人(即選委會委員)提名。此外，候選人須取得超過600張有效票才可當選。

3.

立法會現有70個議席，半數經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另一半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分區直接選舉採用比例代表制下的名單投票制，並以最大餘額方法計算選舉結果，35個議席分5個地方選區選岀。在功能界別選舉方面，35個議席經29個功能界別選出。經5個地方選區及29個功能界別分別選出的議員人數載於附錄II。

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程序

4.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5.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6.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分別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規定。根據《基本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下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4年4月6日通過"關於《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下稱"《解釋》")，修改兩個產生辦法要走"五部曲" ((

第一部：
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

第二部：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可就兩個產生辦法進行修改；

第三部：
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議案，並經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第四部：
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及

第五部：
行政長官將《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相關修正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批准或備案。


7.

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及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發展，議員可參閱秘書處就同一課題為政制事務委員會2013年12月9日特別會議發出的背景資料簡介(立法會CB(2)451/13-14(02)號文件)的第7至14段，以了解詳情。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政制發展綠皮書》

8.

政務司司長在2007年7月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制發展綠皮書》(下稱"綠皮書")發表聲明。綠皮書綜述策略發展委員會和社會各界就實施普選的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提出的不同意見，並把有關意見歸納為多類方案，以便公眾討論。綠皮書亦述及，應否採用"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的方式。

9.

政府當局於2007年12月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告》(下稱"綠皮書報告")。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的決定

10.

2007年12月12日，行政長官把"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下稱"行政長官報告")和綠皮書報告一併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11.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行政長官報告後，於2007年12月29日作出關於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下稱"《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內容概述如下 ((

(a)
可於2017年及2017年以後分別普選行政長官及立法會全體議員；

(b)
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選舉，以及2012年第五屆立法會的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c)
就第五屆立法會而言，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

(d)
立法會對法案及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及

(e)
在不違反上述決定的前提下，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可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六十八條及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作出適當修改。

有關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諮詢文件

12.

行政長官在策略發展委員會轄下成立政制發展專題小組，在《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所訂定的框架內，聚焦討論2012年的兩個產生辦法。

13.

在2009年11月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務司司長就同日發表的上述諮詢文件發表聲明，並宣布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工作。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


14.

在2010年4月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務司司長就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發表聲明。有關的文件就2012年的兩個產生辦法提出詳細建議，包括 ((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a)
選委會委員人數由目前的800人增加至1 200人；

(b)
按相同比例增加選委會4個界別的委員名額，即每個界別增加100個委員名額；


(c)
在第四界別(即政界)新增的100個議席中，75席分配予民選區議員，加上原來的42個議席，區議會界別分組日後共有117個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的議席，即委任區議員不會參與互選。至於餘下25個新增議席，10席分配予立法會，全國政協委員增加10席，鄉議局增加5席；


(d)
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人數維持在選委會委員人數的八分之一。現階段不設提名人數上限；及


(e)
就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而言，行政長官不屬於任何政黨的規定不作改變，但長遠可作檢討。

立法會產生辦法


(f)
議席數目由60席增加至70席，分區直選和功能界別各佔35席；


(g)
新增的5個功能界別議席，以及原有的一個區議會議席，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即委任區議員不會參與互選；


(h)
6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的互選方式採取"比例代表制"；及


(i)
維持現有安排，即非中國籍或持有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參選12個功能界別議席。


15.

內務委員會在2010年4月16日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建議方案。該小組委員會於2010年6月11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作。


16.

行政長官在2010年6月21日宣布，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按"一人兩票"模式產生2012年新增的5個功能界別議席。政府宣布，當局會透過本地立法，藉以下選舉安排落實有關方案 ((

(a)
新增的5個功能界別議席的候選人本身必須是民選的區議員，他們必須獲得民選區議員提名才可參選，並會由現時在功能界別沒有投票權的登記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選民基礎大約是320萬人；及

(b)
原來的一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即委任區議員將不會參與互選。


17.

立法會於2010年6月24日及25日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政府就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修正案(草案)提出的議案。根據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正案(草案)，選委會委員人數將由目前的800人增至1 200人。選委會4個界別將會每個增加100席。根據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正案(草案)，循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席及經功能界別產生的議席將會各由30席增加至35席。

18.

上述修正案(草案)於2010年6月29日獲行政長官同意，並於2010年7月28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0年8月28日分別對《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及對《基本法》附件二的修正案予以批准及備案。

《2010年行政長官選舉(修訂)條例草案》及《2010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19.

上述兩項條例草案於2010年12月15日提交立法會。《2010年行政長官選舉(修訂)條例草案》旨在將選委會每個界別的委員名額增至300人、在選委會各界別分組中分配該等新增議席，以及作出與區議會界別分組、中醫界界別分組及其他有關事宜相關的改動。《2010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旨在透過增加5個地方選區議席及增設一個設有5個議席的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即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以擴大立法會的議席數目，以及作出其他與立法會選舉相關的改動。這兩項條例草案於2011年3月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得通過。


議員就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所提出的事項


選委會的組成


20.

部分議員認為，為配合在2017年全面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政府當局應擴大選委會各界別分組的選民基礎，使選委會更具廣泛代表性。部分議員建議，應在選委會的相關界別加入新的界別分組或其代表(例如地產代理、少數族裔、中小企、婦女和青年)。政府當局表示，曾考慮在選委會增設新的界別分組的建議，但由於有關建議涵蓋範圍廣泛的不同組織，故此認為社會在現階段不大可能就此方面達成共識。政府當局強調，把選委會委員數目由800人增加至1 200人的建議，將會提升選委會的代表性，並有助在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時，把選委會轉化為提名委員會。

21.

部分議員建議，應把選委會第四界別的100個新增議席全數分配予民選區議員，以增加選委會的民主成分。政府當局認為，當局建議把選委會第四界別100個新增議席中的75席分配予有民意基礎的民選區議員，將會大幅增加選委會的民主成分。政府當局認為，把餘下25席分配予立法會議員、全國政協委員及鄉議局，是恰當的做法。

22.

部分議員認為，把新增議席分配予選委會的現有界別分組時，應按各個界別分組的選民人數分配，而非按照現有議席的分配比例。政府當局解釋，當局旨在增加選委會選舉的民主成分，並主要透過增加選委會第四界別的民選區議員的比例來達成此目的。至於選委會首3個界別，政府當局認為宜沿用既定機制，按均衡參與的原則，以相同比例增加各界別分組的議席數目。


23.

部分議員認為，市民大眾在選委會內並沒有充分代表，故此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增加選委會第一、第二及第三界別內由直選或間選產生的市民代表的數目，以增加選委會的民主成分，以期最終達至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經竭盡所能，增加選委會的民主成分，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鋪路。根據當局就選委會的組成所提出的建議，共有152名委員直接或間接由地方選區選舉產生(即35名直選立法會議員及117名區議會代表)。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機制


24.

部分議員認為，當局建議將提名人數由100人增加至150人，將會令泛民主派難以提名候選人參選行政長官。然而，部分其他議員認為，把提名門檻維持在目前的水平，即選委會總委員人數八分之一的比例，已令行政長官選舉存在競爭。政府當局亦認為，按照其目前建議把提名門檻維持在目前的水平，即選委會總委員人數八分之一的比例，泛民主派人士將有能力在選委會中爭取到所需的150個提名，在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中提名候選人參選。


25.

部分議員關注到，預期勝算甚高的候選人可能會取得極多提名，以致其他有意參選的候選人難以取得足夠的提名人數。這些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訂定提名人數上限，令行政長官選舉是一場真正有競爭的公平選舉。政府當局認為，可以有超過一名候選人取得150名選委會委員的支持，而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將會是一場有競爭的選舉。政府當局因此認為沒有必要就一名候選人取得的提名人數設定上限。


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26.

部分議員認為，《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訂明的行政長官不屬任何政黨的現行規定會妨礙政黨發展，而政黨在培養政治人才方面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認為，政黨發展對培養香港政治人才至為重要。他們並建議，尤其是倘若行政長官可由具政黨背景的人士出任，政府當局更應考慮制定政黨法，以促進政黨的發展並對其作出規管。


27.

政府當局表示，市民普遍認為，應在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中保留相關規定，以確保行政長官在處理不同政黨的訴求時保持不偏不倚，但此規定長遠而言可作檢討。


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


28.

部分議員認為，藉着設立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即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來增加功能界別議席，會令日後廢除功能界別制度更加困難。他們亦詢問，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的"一人兩票"選舉辦法在2012年後會否繼續存在，並成為落實立法會普選的模式。然而，部分其他議員支持設立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的建議，並認為此項建議令香港得以朝着立法會普選的方向邁出一步。


29.

政府當局表示，在2012年設立5個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會增加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分，有利落實2020年立法會普選。

30.

部分議員認為，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的提名門檻應降低至10人，而不是15人，讓更多候選人可參與選舉。政府當局認為，若按建議把提名門檻定為15人，以5名候選人為一張名單計算，每名候選人平均只需要3名提名人，此門檻已很低，屬合理水平。採用15人的擬議提名門檻後，當局預期第四屆區議會的412名民選區議員可提名最多約20名候選人／20張候選人名單，從而確保新的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有足夠的競爭。

每個地方選區選出的議員數目


31.

隨着2012年第五屆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增至70個，政府當局建議在《2010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內，把地方選區數目維持在5個，每個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不得少於5席，亦不得多於9席。政府當局解釋，若一個地方選區有太多議席，可能會出現當選議員只獲得甚少選票的情況。部分議員認為，當局所提每個地方選區獲分配5至9個議席的建議屬恰當。然而，這些議員亦認為，隨着人口和地區直選議席數目增加，長遠而言，政府當局應考慮增加地方選區的數目，例如由5個增加至6個，以期縮窄各地方選區之間的議席數目差距。

32.

部分議員指出，新界西地方選區預期會有多達9個議席，屆時將會有眾多候選人／候選人名單角逐議席，以致選民難以清楚知悉候選人的政綱。他們建議增加地方選區的數目，使每個地方選區只有5或6席，例如將新界西地方選區和新界東地方選區各自分為兩個地方選區。另一個做法是，政府當局應考慮把35個地方選區議席平均分配予5個地方選區，從而避免一個地方選區有多達9個議席的情況。

33.

政府當局解釋，重劃現有地方選區界線，對現任議員的工作及競選活動會造成影響。然而，政府當局同意，日後若進行檢討，會考慮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經驗及議員的意見。


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


34.

行政長官於2013年10月17日宣布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處理有關政制發展的公眾諮詢工作，當局其後於2013年12月4日發表上述諮詢文件。政務司司長在2013年12月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該諮詢文件發表聲明，並宣布展開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期將於2014年5月3日結束。


35.

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列出多項可考慮的重點議題，包括：(a)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b)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c)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d)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程序；(e)普選行政長官的投票安排；(f)任命行政長官的程序與本地立法的銜接；及(g)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36.

關於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列出多項可考慮的重點議題，包括：(a)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和組成；(b)功能界別的組成和選民基礎；及(c)分區直選的選區數目和每個選區的議席數目。


議員就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所提出的事項


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


37.

部分議員促請政府當局闡釋當局如何理解"民主程序"的涵義，以釋除有關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提名程序中可能設有篩選機制的疑慮。政府當局表示，有關2017年實行普選時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主程序，將由第四屆政府負責就此訂定具體建議。


38.

部分議員強調，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該公平公開，當局不應使用高提名門檻把準候選人拒諸門外。這些議員強調，公眾應享有提名權、參選權及投票權，以實行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當局不應透過提名委員會進行任何"篩選"或"預選"。有建議認為，任何人如獲得某個數目的選民(例如不少於5萬名選民)聯署，並經提名委員會核實，即可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然而，部分其他議員認為，此項建議與《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符。他們認為，將《基本法》所訂明由提名委員會作出提名的權利詮釋為純粹作出核實的權利，屬錯誤的詮釋。

39.

關於提名程序，政府當局表示，從《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清晰可見，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權只在於提名委員會，而且是實質提名權。任何繞過提名委員會提名程序或削弱提名委員會實質提名權的建議，都可能被視為不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在2013年12月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務司司長引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近期的講話，指出《基本法》只授權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40.

在2013年12月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提到近期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逾六成受訪者支持"公民提名"，並且建議政府當局就這個方案進行公眾諮詢。政務司司長表示，《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已為香港提供明確的普選時間表，目前的工作是要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和普選的相關事宜凝聚社會共識。為此，政府當局會在公眾諮詢中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41.

部分議員認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若建基於2012年選舉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委會，則當局可考慮對選委會現時的組成方式略作調整，例如是減少漁農界界別分組的委員數目，以及擴大某些界別分組(例如金融服務界)的選民基礎，使日後的提名委員會更具代表性。


42.

在2013年12月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部份議員要求政務司司長澄清，政府當局是否認為提名委員會須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政務司司長表示，目前，根據《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長官須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由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亦須達至"廣泛代表性"，參照選委會的組成來成立提名委員會，將可大大提高提名委員會符合《基本法》有關規定的機會。

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數目


43.

部分議員指出，《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只提到提名委員會須"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這些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在考慮應有多少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可獲提名時，不應在人數上設定任何限制。政府當局解釋，在考慮這課題時，當局需要同時考慮候選人是否有足夠的認受性、是否能讓有意參選的人有公平的參與機會，以及有否確保選舉有競爭性。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對關乎此課題的不同意見持開放態度。


《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下稱"《公約》")第二十五條所訂的普及和平等選舉原則



44.

部分議員認為，香港的普選應符合《公約》第二十五條
 所訂的普及和平等選舉原則。他們指出，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審議香港特區根據《公約》提交的報告後，在其發表的審議結論中重申，立法局／立法會的選舉制度並不符合《公約》第二十五條的規定，而且直接選舉一俟引入立法會，就第二十五條(丑)款訂立的保留條文將不再適用。政府當局表示，《公約》並無強加任何特定的選舉制度。香港能達致普選源於《基本法》，而非《公約》。政府當局亦指出，在2009年陳裕南 訴 律政司司長一案(HCAL32/2009及HCAL55/2009)中，高等法院裁定，就《公約》第二十五條(丑)款訂立的保留條文繼續適用於香港特區。

45.

在2013年12月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務司司長請議員察悉，任何政治體制的設計和制訂都需要顧及相關地方的歷史背景，更需要建基於當地的憲制基礎及特性。因此，在討論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時，需要考慮香港特區成立的歷史背景、明白香港特區的獨特憲制地位，以及了解以《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為基礎的法律框架。


功能界別的存廢


46.

部分議員認為，功能界別議席應在2016年一次過取消，否則政府當局應就2020年達至全面取消該等議席提供路線圖。

47.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因此，2016年立法會選舉不會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政府當局亦表示，2020年立法會的普選模式會由第五屆政府處理。至於2016年的第六屆立法會，政府當局表示可考慮應否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政府當局表示，近期當局收到下列與功能界別選民基礎有關的意見 ((

(a)
應廢除"公司票"，由該等公司的工作人員或管理人員投票代替；


(b)
應擴闊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盡量涵蓋具備相關專業資格和工作經驗的選民；


(c)
可由相關業界提名候選人，交給全港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及


(d)
可組合各功能界別為數個較大的功能界別，變相使每名候選人需要面對更多和背景更闊的選民。


政府當局表示沒有預設立場，並且願意在公眾諮詢中聽取各種意見。


48.

部分議員認為應取消新增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部分其他議員則建議政府當局就這個新增功能界別的存廢諮詢公眾。政府當局表示對此事並無預設立場，歡迎社會人士就新增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未來路向提出意見及建議。


最新發展情況

49.

政制事務委員會於2013年12月9日舉行了特別會議，與政改諮詢專責小組討論《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事務委員會已訂於2014年1月11日及1月18日舉行兩次特別會議，聽取公眾對諮詢文件的意見。


相關的議案辯論及立法會質詢


50.

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辯論的相關議案一覽表及曾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一覽表，分別載於附錄III及IV。


相關文件


5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V，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4年1月9日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於2013年11月21日至23日訪港，與香港特區官員及社會人士就《基本法》的相關事宜和政改等其他事宜交換意見。


�	《公約》第二十五條(丑)款訂明，凡屬公民，均應有權利及機會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行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聯合王國政府在1976年將《公約》引伸至香港時，加入了下列保留條文 ((


"聯合王國政府就第二十五條(丑)款可能要求在香港設立經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局，保留不實施該條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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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V



曾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


(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的情況)


		立法會會議日期




		質詢



		1999年12月8日




		劉慧卿議員就"更改選舉制度"提出質詢。





		2001年6月13日

		李柱銘議員就"改善立法會的產生方法"提出質詢。





		2002年11月13日

		劉慧卿議員就"立法會功能團體選舉的安排"提出質詢。





		2003年10月8日

		楊森議員就"政制檢討的時間表"提出質詢。





		2004年2月18日

		麥國風議員就"香港的政制發展"提出質詢。





		2004年6月2日

		李柱銘議員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基本法》的解釋及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提出質詢。





		2004年6月9日

		司徒華議員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提出質詢。





		2004年6月9日

		余若薇議員就"功能界別的已登記選民"提出質詢。





		2004年11月10日

		楊森議員就"政制發展"提出質詢。





		2005年1月26日

		馮檢基議員就"由功能團體選舉部分立法會議員"提出質詢。





		2005年10月19日

		楊森議員就"政制改革"提出質詢。






		2005年11月30日

		李永達議員就"中產人士對全面普選的立場及反應"提出質詢。

馬力議員就"擴大選舉委員會"提出質詢。








		2005年12月7日

		李永達議員就"收集市民對政制發展的意見"提出質詢。





		2005年12月21日

		李柱銘議員就"在香港設立兩院制"提出質詢。






		2006年5月17日

		劉慧卿議員就"香港落實普選須具備的條件"提出質詢。






		2006年6月14日

		劉慧卿議員就"雙普選"提出質詢。






		2007年1月24日

		李永達議員就"對香港政制發展作出評論"提出質詢。






		2007年5月23日

		梁耀忠議員就"普選方案"提出質詢。






		2007年6月20日

		劉慧卿議員就"普選行政長官"提出質詢。






		2007年6月27日

		湯家驊議員就"香港特區的民主政制發展"提出質詢。

李卓人議員就"行政長官普選的候選人資格"提出質詢。


梁家傑議員就"普選方案"提出質詢。






		2008年1月23日

		劉慧卿議員就"在2012年實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提出質詢。






		2008年7月2日



		劉慧卿議員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提出質詢。






		2009年12月2日

		黃成智議員就"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存廢問題"提出質詢。






		2010年1月6日

		余若薇議員就"立法會功能界別"提出質詢。






		2010年3月3日

		梁家騮議員就"立法會對議案及法案的表決程序"提出質詢。






		2010年3月10日

		謝偉俊議員就"立法會功能界別"提出質詢。





		2010年4月28日

		何俊仁議員就"立法會功能界別"提出質詢。






		2010年5月26日

		余若薇議員就"功能界別"提出質詢。






		2010年6月9日

		陳淑莊議員就"2012年政制方案宣傳策略"提出質詢。





		2010年6月23日

		梁家傑議員就"政制改革"提出質詢。






		2010年7月14日

		李永達議員就"就修改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而提出的議案獲通過後的跟進工作"提出質詢。






		2010年10月20日

		陳淑莊議員就"立法會功能界別和法定團體的劃分"提出質詢。

劉慧卿議員就"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提出質詢。





		2013年3月20日

		劉慧卿議員就"政府就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提出的問題作出的回應"提出質詢。






		2013年3月27日

		涂謹申議員就"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提出質詢。






		2013年5月29日

		梁家傑議員就"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提出質詢。

單仲偕議員就"有關功能界別的統計數字"提出質詢。





		2013年7月17日

		劉慧卿議員就"政制改革的公眾諮詢"提出質詢。






		2013年10月30日

		梁家傑議員就"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的工作"提出質詢。






		2013年11月13日

		陳家洛議員就"有關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宣誓的建議"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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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V

政制發展

有關文件

		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7年7月11日

		立法會會議

		《政制發展綠皮書》

政務司司長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發表的聲明





		2007年7月16日及25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2007年7月11日就《政制發展綠皮書》與新聞界談話的內容

[立法會CB(2)2471/06-07(01)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95/07-08號文件]


[立法會CB(2)671/07-08號文件]





		2007年9月7日、10日、12日及14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664/06-07(01)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84/07-08號文件]


[立法會CB(2)680/07-08號文件]


[立法會CB(2)943/07-08號文件]


[立法會CB(2)1027/07-08號文件]






		2007年10月5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766/06-07(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大學和智囊團進行的普選民意調查提供的資料

[立法會CB(2)2715/06-07(01)至(12)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818/07-08號文件]



		2007年12月12日

		立法會會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 

《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告》

政務司司長就兩份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報告所作的聲明





		2007年12月17日及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在2007年12月12日就兩份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報告發出的新聞公報

[立法會CB(2)592/07-08(04)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334/07-08號文件]


[立法會CB(2)2739/07-08號文件]





		2008年1月21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

在2007年12月29日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出的新聞公報

[立法會CB(2)846/07-08(04)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615/07-08號文件]






		2008年3月17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為"未來會議的討論議題"及"2012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和組成及提名安排"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177/07-08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248/07-08號文件]






		2008年4月23日

		立法會會議

		《2007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1665/07-08號文件]



		2008年5月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為"2012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436/07-08號文件]


題為"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進一步討論"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694/07-08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841/07-08號文件]






		2008年6月16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223/07-08(01)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806/07-08號文件]





		2009年2月16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有關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的公眾諮詢及立法程序的工作時間表"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829/08-09(03)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政制發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829/08-09(04)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806/08-09號文件]






		2009年10月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2009-2010年度施政綱領"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32/09-10(01)號文件]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發言稿


[立法會CB(2)74/09-10(0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2009年11月18日

		立法會會議

		政務司司長就《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發表的聲明





		2009年11月26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政制發展"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349/09-10(01)號文件]





		2010年4月14日

		立法會會議

		政務司司長就《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發表的聲明





		2010年6月11日

		內務委員會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1753/09-10號文件]






		2010年7月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有關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的本地立法：需考慮的主要議題"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071/09-10(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有關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的本地立法：需考慮的主要議題"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2071/09-10(02)號文件]






		2010年10月30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安排"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50/10-11(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有關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本地立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150/10-11(02)號文件]






		2011年2月18日

		內務委員會

		《2010年行政長官選舉(修訂)條例草案》及《2010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1034/10-11號文件]






		2013年12月4日

		立法會會議

		政務司司長就《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發表的聲明



		2013年12月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二零一七年行政長官及二零一六年立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451/13-14(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政制發展"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451/13-14(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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